
广州地区部分高（快）速公路 2025-2026年度土建养护综合管养及土建

养护工程项目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广州地区部分高（快）速公路 2025-2026 年度土建养护综合管养及土建

养护工程项目，项目投资代码：2504-440100-04-01-830653，发包人为各路段营运项目公

司（以下统称为“发包人”），建设资金来自企业自筹，出资比例为 100%，本项目由各路

段营运项目公司委托广州高速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进行招标，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采

用资格后审方式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海珠湾隧道北接现状东晓南高架，南至南浦大道，全长 4.35公里；广

州增城至佛山高速公路（增城至天河段）项目，长约 38.4公里；机场高速平沙至白云机

场段长度约 16.529km；高速运管所辖路段专项边坡巡检，根据行业规范及管理要求，为

了及时发现边坡的安全隐患，保障道路的安全运营，应按要求开展边坡专项巡查和定期检

查；大广高速吕田中心站新增污水回用灌溉系统及沿线污水设备保养工作包含大广高速各

中心站、收费站点（从化收费站、温泉收费站、新丰收费站、上坪收费站、新丰交警营房、

吕田中心站、米埗中心站、连平南中心站、九连山中心站）污水处理系统；服务区微改造

包含 14对服务区(新安、河洞、金山、吕田、连平、南香山、万顷沙、从化南、中新、新

丰、从化服务区和溪山、下茅田、正果停车区)，具体实施范围以上级单位批复为准。

2.2招标范围：

（1）海珠湾隧道 2025-2026 年度土建养护综合管养及增天高速 2025-2026 年度土建

养护综合管养。

养护范围包括营运路段征地红线范围内、外（若有）的主线、匝道、附属区以及纳入

养护责任范围的联接线、线外桥涵结构物等土建工程和沿线安全设施及预埋管线工程、绿

化工程、房屋建筑工程等以及广州交投集团公司营运管理规范实施细则和相关养护的规定。

具体包括但不限于合同期内的：

①日常养护：

内容包括路基、路面、桥梁涵洞、隧道、交通安全设施、收费站、服务区及加油站出

入口、路况巡查、构造物经常性检查、交通标志的清洗及维护、绿化日常保养、承包人驻

地建设的维护等保洁工作。

②预防性养护：

a.路基养护：包括路基增设或完善路基防护，增设或完善排水系统，集中清理路基两



侧山体危石等。

b.路面养护：针对整段沥青路面面层轻微病害采取的防损、防水、抗滑、抗老化等表

面处治；整段水泥混凝土路面防滑处治、防剥落表面处理、板底脱空处治、接缝材料集中

清理更换等。

c.桥梁涵洞养护：桥梁涵洞周期性预防处治，如防腐、防锈、防侵蚀处理等；桥梁构

件的集中维护或更换，如伸缩缝、支座等。

d.隧道养护：隧道周期性预防处治，如防腐、防侵蚀处理、防火阻燃处理等；针对隧

道渗水、剥落等的预防处治。

③修复养护：

a.路基：处治路堤路床病害，如沉降、桥头跳车等；增设或修复土墙、抗滑桩等支挡

结构物；维修加固失稳边坡；集中更换安装路缘石、硬化路肩、修复排水设施等；防雪、

防石、防风沙设施的修复养护等。

b.路面：沥青路面坑槽修复，直接加铺、铣刨加铺、翻修加铺或其他各类集中修复等；

水泥路面结构形式改造、破碎板或其他路面病害修复等；配套路面修复完善标志标线、护

栏、路缘石，路口及分隔带开口等相关附属设施。

c.桥梁涵洞：桥梁涵洞加固、病害修复，如墩台（基础）、锥坡翼墙、护栏、拉索、调

治结构物、径流系统等的维修完善；桥梁加宽、加高，重建、增设、接长涵洞等。

d.隧道：对隧道结构加固、病害修复，如洞门、衬砌、顶板、斜井、侧墙等的修复。

e.交安设施：集中更换或新设标志标牌、防眩板、隔音屏、隔离栅、中央活动门、限

高架等；整段路面标线的施划；集中维修、更换或新设公路护栏、警示桩、道口桩、减速

带等。

f.管理服务设施：公路养护、管理、服务等的房屋、场地和设施设备的维修、改造、

扩建或增设等。

g.绿化景观：标段范围内苗木换种、景观提升、路域环境治理等。

④专项养护及应急养护：包括综合管养合同期间其他专项工程以及合同期内标段范围

内发生的需抢险救灾项目。

（2）机场高速公路路面品质提升：根据广州市品质提升小组重要流线提升方案的要

求，拟对机场高速平沙至机场段双向路面开展品质提升工作。主要包含路面局部病害严重

路段刨铺处理、现有路面罩面翻新、路肩雾封、标线恢复等工作。

（3）高速运管所辖路段专项边坡巡检：根据行业规范及管理要求，为了及时发现边

坡的安全隐患，保障道路的安全运营，应按要求开展边坡专项巡查和定期检查。

（4）大广高速吕田中心站新增污水回用灌溉系统及沿线各站点污水设备保养项目：



从化收费站、温泉收费站、新丰收费站等9处污水处理设备维护保养，包含污水处理

系统各个子系统，均在服务范围之内。按9个站点设备设施（含菌种等）的现状委托中标

单位进行保养，保养要求达到效果：确保每个站点每个月的出水水质达到《广东省地方标

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一级标准，每个站点每个月出具1份合

格水质检测报告（有资质检测单位）。

一切维护保养所需的检验和测试的工具和仪表均由中标单位提供；定期开展设备检查

维护保养。在机房内保存一本试验和检查记录册，用以记录每次进行的检查和维护保养并

报告所完成的工作以及工作成效，如需进行重大维修工作而需要的任何设备装置部分的隔

离或服务的停顿须预先通知。

吕田中心站新增污水回用灌溉系统达到效果：吕田中心站环保要求深度处理后达到

GB/T18920-2002《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城市绿化用水标准，并出具1份合格水质检测报

告（有资质检测单位）。

（5）服务区微改造项目：根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做好高速公路服务区高质量

发展的通知》（粤交营[2024]640号）“第一项高速公路特色服务区和第二项助农兴业服务区

以外的全省其他高速公路服务区，要在2025年底前全部完成微改造工作”的要求。服务区

微改造包含14对服务区(新安、河洞、金山、吕田、连平、南香山、万顷沙、从化南、中

新、新丰、从化服务区和溪山、下茅田、正果停车区)，具体实施范围以上级单位批复为

准，据实结算。

2.3 标段划分：本次招标共分 1个标段。

主要工程项目 对投标人资质要求 备注

广州地区部分高（快）

速公路 2025-2026年度

土建养护综合管养及土

建养护工程项目

具有合法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具有以下资质：

同时具有有效的交通主管部门颁发的公路养护作业

单位路基路面养护甲级资质、桥梁养护甲级资质、隧

道养护甲级资质和交通安全设施养护资质（各等级公

路）

资格审查条

件附录 1至

附录 6

注：具体工程数量以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为准。

2.4计划工期（合同有效期）：

（1）海珠湾隧道 2025-2026年度土建养护综合管养：计划 2025年 9月 30日至 2026

年 8月 14日，具体开始时间以开工通知时间为准；

（2）增天高速 2025-2026 年度土建养护综合管养：计划 2025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6

年 8月 14日，具体开始时间以开工通知时间为准；

（3）机场高速公路路面品质提升：自合同签订之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具体开工



日期以甲方通知为准；

（4）高速运管所辖路段专项边坡巡检：计划工期 1年，具体开始时间以开工通知时

间为准；

（5）大广高速吕田中心站新增污水回用灌溉系统及沿线各站点污水设备保养项目：

沿线各站点污水设备保养项目：计划工期 1年，具体开始时间以开工通知时间为准；

吕田中心站新增污水回用灌溉系统：计划工期 3个月，具体开始时间以开工通知时间

为准；

（6）服务区微改造项目：计划工期 3个月，具体开始时间以开工通知时间为准；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上述第 2.3 款表中所列相应资质，并在人员、业绩等

方面满足资格条件要求。

3.2 本次招标 接受 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且同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1)联合体各方应按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

权利义务，并承诺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

(2)由同一专业的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资质等级；（若联

合体协议约定同一专业分工由两个及以上单位共同承担的，按照就低不就高的原则确定联

合体的资质；不同专业分工由不同单位分别承担的，按照各自的专业资质确定联合体的资

质，下同。）

(3)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同一标段中投标；

(4)联合体牵头人所承担的工程量必须超过总工程量的 50% ；

(5)联合体各方应分别按照本招标文件的要求，填写投标文件中的相应表格，并由联合

体牵头人负责对联合体各成员的资料进行统一汇总后一并提交给招标人；联合体牵头人所

提交的投标文件应认为已代表了联合体各成员的真实情况；

(6)尽管委任了联合体牵头人，但联合体各成员在投标、签订合同与履行合同过程中，

仍负有连带的和各自的法律责任。

3.3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不得参加投标；若单位负责

人1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2、管理关系3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

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否则按否决其投标处理。

3.4 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1
单位负责人是指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代表单位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

2
控股是指：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 50%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 50%以上的，以及出资

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 50%，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

产生重大影响的。
3
管理关系是指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的其它单位之间存在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http://www.creditchina.gov.cn/)%e4%b8%ad%e8%a2%ab%e5%88%97%e5%85%a5%e5%a4%b1%e4%bf%a1%e8%a2%ab%e6%89%a7


（http://zxgk.court.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下同），在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投标人，均按否决

投标处理。

3.5投标人还应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企业信息登记，未办理企业信息登记的

投标申请将不予受理。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5年 5月 24日 00：00至 2025年 5月 30日 23：59，

登陆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gzggzy.cn）交易平台（即电子招标投标交易

平台，下同）选择对应项目进行投标登记（北京时间，下同），投标人可自行下载招标文

件等相关资料。

4.2招标文件的获取方式：本项目招标文件等相关资料可在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

（https://zbtb.gd.gov.cn/）、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gzggzy.cn）和广州国企

阳光采购信息发布平台（http://ygcg.gzggzy.cn/）公告发布处自行下载。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招标人不组织进行工程现场踏勘及不召开投标预备会。

5.2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5年 6月 16日 09时 30

分。投标文件电子文件统一采用网络上传的方式，投标人于 2025年 5月 24日 00时 00分

至 2025年 6月 16日 09时 30分将电子文件完整上传。递交投标保证金（如需单独提供原

件或者复印件）应于 2025 年 6月 16日 09时 15分至 2025 年 6 月 16日 09时 30 分单独

密封递交，具体开标室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系统的场地安排。

5.3未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完成电子投标文件上传的，视为逾期送达，招标人（“电子招

标投标交易平台”）将拒绝接收。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广州国企

阳光采购信息发布平台上发布。如媒体发布公告的详细内容不一致者，以广东省招标投标

监管网公告为准。

在规定的招标文件发放期间内，如投标登记的投标人不足 3名时，招标人有权：⑴在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发布公告、广州国企阳光采购信息发

布平台延长招标文件发放时间。在延期时间内，已登记投标人的资料仍有效并可自行补充

资料，未登记的投标人可根据公告的约定参与投标登记。⑵依法重新组织招标。

http://www.creditchina.gov.cn/)%e4%b8%ad%e8%a2%ab%e5%88%97%e5%85%a5%e5%a4%b1%e4%bf%a1%e8%a2%ab%e6%89%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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